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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抢险救灾、消防、军事演练以及其他临时公益性、应急性用水：
（一）事发前后各1个月的用水清单；
（二）现场照片；
（三）相关文字说明材料。
二、由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管网破损，水量漏失，事发后立即采取止损措施，并及时修复的：
（一）事发前后各1个月的用水清单；
（二）维修前后对比照片、施工合同、施工发票或其他维修施工的相关证明材料；
（三）相关文字说明材料。
三、非人为因素指因管网自然老化造成的管网破损，水量漏失，事发后立即采取止损措施，并及时修复的：
（一）事发前后各1个月的用水清单；
（二）维修前后对比照片、施工合同、施工发票或其他维修施工的相关证明材料；
（三）相关文字说明材料。
（四）市水务公司认定材料。
四、厂房搬迁或用水单位性质发生变更第一个抄表周期内无法办理增加用水指标申请的：
（一）搬迁或单位性质变更证明材料；
（二）相关文字说明材料。
（三）市水务公司认定材料。
五、其他。因其他特殊原因导致产生超计划（定额）用水量，经福清市水务公司现场考核认定的：
（一）市水务公司认定材料。
（二）相关证明材料。
六.上报材料内容填写要求
（一）申请表上理由应详细描述具体内容，减免金额应列出具体计算公式，水务公司“主管领导”栏的签字需该片区区域负责人签字。
（二）现场照片应体现时间、地点、水务公司负责查看现场的人员以及附近明显建筑物参照，并需现场人员签字（需水务公司两人查看现场）。
（三）申请表、调查报告、用水清单、现场照片等材料均需水务公司盖章。

